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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敵德、體育園項目的補充資料

在 2017 年 6 月 22 和 23 日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 ， 有委
員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有關歐德體育園項 目的資料 。 有關的資料現

載於附件，供委員參考。

民政事務局局長

(羅蓊丹 代行)

2017 年 7 月 18 日



附件

有關歐德體育國項目的補充資料

(a) 政府當局現擬採納的 DBO 採購模式的具體特點; (就示贊

議員要求;會議時間為:16:曰 :39);

按照「設計一興建一營運 J (DBO)模式， 投標者須組成承

辦集團，匯集各類專才負責體育圓的設計、建造和日後營

運的工作 。體育園的設計和建築費用會由政府負責支付 ，

而獲批予合約的一方(下稱「承辦商 J )則須以自負盈虧方

式營運整個體育園(包括社區體育設施和休憩用地) ，並須

向政府繳交固定的最低款額 ，以及披某個百分率把收入總

額與政府分脹。因此 ， 政府將無須承擔體育園的營運開

支。

採用 DBO 模式，可議營運者及早參與設施設計，並在設

計和興建過程中提出優化建議，有助確保體育圓的硬件能

充分配合日後的運作需要 ，發揮體育圓的最大潛力。此

外 ，根據本地和海外的經驗 ，若在工程的設計和建築初

期 ，已有具備營運體育和商業設施經驗的專業人員參與 ，

對體育園(尤其是主場館)能否成功運作和持續發展具關鍵

作用。由單一承辦商按其營運策略設計和興建體育園，亦

有助提高建築效率和加強風險管理 ， 從而確保工程能在沒

有超出預算費用的情況下準時完工。對政府來說，與單一

承辦商訂立「設計一興建一營運 J 合約將有利於監督和管

理體育圓項目。

(b) 敢德體育園的環境評估報告全文和中九龍幹線在空氣質素

方面對歐德體育園使用者的影響; (郵刁、度嚴J寄至r;j( ; 會

議時間為:16:“ :04); 

經環境保護署批准的歐德體育園環境評估報告和中九龍幹

線環境評估報告全文，已分別載於歐德體育園項目網站

(https:/ /www.kaitaksportspark.hk/tc/press _releases.html# 
section-others)及環境保護署網站

(http://www.epd.gov.hk/eia/english/register/ aeiara/all.ht 
ml) ，供市民參閱。



(c) 由羅兵成永道諮詢服務有限公司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dvisory Services Limited) 
就敢德體育園的採購及融資安排撰寫的顧問報告全文(瘡

冠聰議員要求;會議時商為:17:11:25) :& 

由羅兵成永道諮詢服務有限公司就體育園的採購及融資安

排編寫的顧問報告全文，已載於歐德體育園項目網站

(https:/ /www.kaitaksportspark.hk/tc/press _releases . html# 
section-others) ，供市民參閱。

(d) 政府當局在營運方面為承辦商訂立的績效指標(穆-m~穿鑽

員要求;會發時問為:18:04:48) 。

我們在今年 2 月提交給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文件

(CB(2)855/16-17(04) )中述明了對體育園承辦商的營運

要求 ， 及後我們在 5 月 4 日和 5 月 16 日 分別提交給民政

事務委員會和工務小組委員的補充資料中詳細解釋了對承

辦商的營運要求及主要績效指標。總結複述如下 :

場地管理

編排場地 設施開放給公眾作康體用途情況:. 各項設施(包括公眾休憩空間、公

眾運動場和室內體育館)是否根據

營運要求開放給公眾使用. 主場館是否根據營運要求安排全
年最少10場足球賽事. 室內體育館是否撥出不少於一分
之二的可用時間供體育活動使用. 公眾運動場是否主要用作體育項
目 、 活動或供公眾租用. 各項設施的使用率

使用情況/參觀人數和活動時間表:

• 在體育園舉辦的賽事或活動(包括

重要賽事 、國際級體育賽事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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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盛事)是否達到理想水平(包括數

目、運動員和參賽隊伍等要求)

• 在各場地舉辦活動的人場人數是
否達到預期指標

公眾和政府使用權 . 當體育園的指定體育設施未被用
於舉辦活動時， 設施是否合理地

開放給公眾用作體育活動. 室內體育館及公眾運動場的開放
安排1是否不遜於現時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康文署)同類型場地. 室內體育館及公眾運動場的設施
收費是否參照康文署、教育機構

和其他非牟利團體同類型設施的

收費. 政府是否每年可不多於仁次免費
使用主場館 、 室內體育館、公眾

運動場和公眾休憩空間

體育設施和活動的租 . 是否提供便於使用的網上平台，
用和報名安排 供公眾租用設施、辦理活動報名

及支付有關費用. 是否籌劃及提供不同的活動，包
括訓練班、比賽及團體活動予公

眾人士報名參加

園區活他 在沒有節目和活動舉辦的日子，是否

優化體育園作為人流聚集的場地

資訊和市場推廣 是否策劃推廣和資訊交流 ， 提升體育

闊的使用率和品牌

膳食 是否為各比賽日及非比賽日活動，提

供廣泛和具特色的膳食

商業零售服務 是否實現具活力和商業特色的購物「
餐飲設施

l 開放安排包括實際使用設施的途徑、租場安排、抽籤安排(如適用)、個人預訂及活動用途

的時間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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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管理

舉辦活動 是否有效及安全地籌劃 ，組織和舉辦
活動

客戶服務 是否實施綜合及凝聚力的客戶服務策

略， 為參觀者和使用人士營造優質體

驗

噪音管理 是否遵守所有噪音控制的條件和要求

設施管理

資產管理和維修 設施是否保持正常運作 ， 並可用作舉

辦各類高水平賽事，同時亦可在安全

及妥善的情況下開放給市民使用

運動地面 . 草坪的質素是否可用作高水平的
(包括天然草坪) 比賽(例如球場會否因草坪的質素

而拒絕或取消己安排的體育活動). 室內體育館地面是否可以靈活配
合不同體育項目的需要， 以及可

供公眾使用，並符合主辦高水平

比賽和大型活動的相關標準和要

求

園藝保養 是否保持景觀優美並在功能上與四周

環境融合

清潔 是否確保環境宜人及安全

廢物處理 是否增加回收再造和減少浪費

設施安全及受到保護 是否防止不當行為和保護場地設施 ，

包括提供24小時設施保安服務

資訊及通訊技術和視 是否提供可靠和高質素的資訊及通訊

頻 技術和視聽設備，包括通達整個體育

園的高效無線網絡 ，以提升訪客和場

地租用者的體驗

公用裝備的管理 是否優化公用裝備的消耗量 ， 持續為

環境作出成效

4 



其他重要事項

顧客滿意程度 . 市民、參賽隊伍或活動主辦機構
對設施及場地管理的滿意程度

工作報告 . 是否準時提交符合規格的各類表
現及財政報告

(e) 朱凱過議員要求政府當局以清單形式，列出本項目合約

的招標重點，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會提供政府當局曾向

立法管弩之交的文嘻嘻吉思議 1朱凱越議員要求;會議符衛

為:11:54:45 ' 民政事務局局長於會議時閉口:57:37 囝

點及

我們曾向立法會提交涉及歐德體育園項目合約招標重點

的文件清單載於阻盤二。

的 民政事務局局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分別就

朱凱趟議員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說程序》第 21 段提出的

鐵案發表政府當局回應的發言稿(當嚴結局分波

為 :16:21:32 和 16:22:37) 。

就朱凱過議員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 段提出

的議案，政府的回應已載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於 6

月 15 日致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秘書及政務司司長

於 6 月 29 日致立法會財委會主席的信件，有關信件載於

阻盤三及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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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民政事務局曾向立法會提交涉及

歐德體育園項目合約招標重點的文件

民政事務局曾經向立法會提交涉及歐德、體育園項目合約招標重點的

文件表列如下 ， 供委員會參考。

涉及歐德體育園項 目招 相關文件

標資料

工程計割的範圍和性 載於 2017 年 6 月 16 日向財務委員會提交的

質、 採購模式 、提案誘 討論文件(立法會 FCR(2017- 18 ) 1 4 號文件)

因、可延長合約條款，以

及有關環境影響的緩解

措施和節省能源和綠化

等方面的裝置

訂明建築工程合約時間 載於 2017 年 5 月 29 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

及工程逾期完成需繳付 交的補充文件

的逾期違約金 (立法會 PWSC182116- 17(01 )號文件)

建築工程的付款安排和 載於 201 7 年 5 月 19 日 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

安全方面的措施 交的補充文件

(立法會 PWSC168116- 1 7(0月號文件)

營運要求(包括提供具活 載於 2017 年 5 月 4 日向民政事務委員會提

力和商業特色的購物設 交的補充文件 ， 以及於 201 7 年 5 月 9 日、 5

施和多兀他的餐飲設 月 1 6 日和 5 月 19 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

施、提出有關寵物使用公 的補充文件

園的方案和在社區及體 (立法會 CB(2) 1 33 0116-1 7(0 1)號文件，

育用途收費方面需先得 PWSC 1 53/16- 1 7(0 1 )號文件 ，

民政事務局批准等) 、 主 PWSC 162/ 1 6- 1 7(02)號文件 ，以及

要績效指標 ， 以及主要績 PWSC168116- 1 7(0月號文件)

效指標不達標情況的罰

則



涉及歐德體育園項目招 相關文件

標資料

履約保證金和財政擔保 載於 2017 年 6 月 15 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

交的補充文件

(立法會 PWSC205/1 6-17(0 1)號文件)

監察體育園營運的組織 載於 20 17 年 5 月 19 日、 5 月 29 日和 6 月

無構、 營運期中期檢討制 15 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的補充文件

度 ，以及終止合約的條款 (立法會 PWSCI68/1 6-17(03)號文件 ，

PWSC 182/1 6-17(01)號文件及

PWSC205 /1 6-17(0 1 )號文件)



附錄三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庫務科)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香港金鐘添美道二號

政府總部二十四檳

傳真號碼 F眠No.

電話號碼 Te1. No. 

豆粒函檔號 Our Ref. : 

來函檔號 Your Ref.: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財務委員會秘書

薛鳳鳴女士

薛女士:

25305921 

28102668 

TsyB L T 00/700-2/ 15 (2016-17) 

( The TreasUlγBrallch) 

24/F, Central Governmenl Offices 
211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就是文德體育囡項目按財委會程序第 21段提出動議

多謝秘書處6 月 14 日的電鄧，就朱凱建議員於6 月 13 日所建議

的 7項議案徵詢政府的意見。我們的回覆現載於附件。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文建宏

國
代行)

2017 年 6 月 15 日



附件

互支肩挑朱凱建議員

於2017年6月 13 日所提言草案的回應

道窒

朱凱建議員共建議7項議案，詳見附錄一 。政府的回應如

下。

議案不合規程

2. 第一、二及三項議案主要建議指明條件、例外情況及限

制行事，規定政府為敢德體育園(“體育囡" )的全部或部分建造

工程進行招標時，須採用或優先考慮採用“設計一興建一政府

營運"模式(而非政府在財委會文件建議的“設計 興建一承

辦商營運"模式)。上述指明的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與

財政司司長可如何就財委會文件所述的政府建議由基本工程儲

備基金(“基金" )支用經財委會批准的款項蠱盟 。

3. 第四 、五及六項議案主要建議在政府與中選的承辦商就

體育園簽署的合約內加入若干條款及條件。該等建議合約條款及

條件，與財政司司長可如何就財委會文件所述的政府建議由基金

支用經財委會批准的款項蠱盟。

4. 第七項議案建議財政司司長在2018年7 月 1 日後，方可支

用撥款。政府徵求財委會批准的建議則在2018至2019財政年度

內開始支用撥款 。 議案提出的條件，與財政司司長可如何就財委

會文件所述的政府建議由基金支用經財委會批准的款項蠱盟 。

5. 鑑於上述原因 .7項議案均不在第2A章第 (c)款的範圍

內，屬不合乎規程的事頃，因此不應納入財委會會議議程。



其他政策和公帶考慮

(i) 議案一至三

- 2 -

6. 正如政府向財委會提交的文件FCR(20l 7-18)14附件第 18段

所述，以「設計一興建一營運J(DBO) 模式推展敢德體育囡項目，

中標承辦商須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整個體育園(包括社區體育設施和

公眾休憩用地) ，因此政府將無需承擔體育園的營運開支。反之，若

採用「設計一興建一政府營運J (DBG) 模式營運整個或部分設施，

政府需要以公常支付體育園的所有或絕大部分的經常性開支。我們在

2017年5月 9 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的補充文件附件已指出，以20

年的營運期計算(即剔除首5年的建築期) ，如採用DBG模式，估計政

府需承擔的營運開支(按當日付款價格計算)約為92億元。有關的額外

開支，須由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J 承擔，超越FCR(2017-18)14 I基本

工程儲備基金J 下的撥款申請範園，亦與立法會議事規則第31(1)條

(即「議案及修正案的規限J )不符。因此，我們反對採用DBG模式或
優先考慮、以DBG模式營運整個或部分體育園的設施。

(ii) 議案四

7. 政府在2017年6月 15 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的補充文件已

提出民政事務局建議成立「敢德體育園諮詢委員會 J '就體育園的策

略 、業務發展 、學運和管理，以及承辦商表現等事宜提供意見和建

議。委員會將涵蓋體育界代表、退役運動員 、 娛樂界代表 、 具備管理

和市場推廣等方面經驗的專業人士、立法會和相關區議會議員等不 同

界別人士 。 上述建議的諮詢委員會已涵蓋不同界別的代表，並會考慮

公眾的意見(如體育園承辦商須定期進行顧客滿意度調查)。此外，民

政事務局亦會透過由該局及承辦商領導層代表組成的「聯合檢視委員

會 J '以及進行中期檢討，緊密監察體育園承辦商的表現，尤其能否

達到營運要求和主要績效指標 。因此，我們認為要求政府只因單一意

見調查結呆而考慮終止與承辦商的合約並不合理和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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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議案五

8. 正如政府於2017年2月向民政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CB(2)855116- 17(04)第 12 (d) 段所述，體育圍內的公眾休憩用地(包括

囡景花園、海演長廊、緩跑徑、兒童遊戲場、健身站、單車徑、

戶外球場等設施)將全年開放給市民使用，團體和機構亦可申請短期

租用部分空間作舉行活動之用 。 體育圍內公眾休憩用地的公眾使用原

則與現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公園大致相同 。 因此，在合約中加

入議案所述的特定條款並無需要，也不合適 。

(iv) 議案六

9. 政府在2017年6月 15 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的補充文件已

提出將要求承辦商對項目提供合共9億元的保證金及財政擔保;此

外，承辦商亦需要投入大約3億至4億元的資金以敢動體育園的營運 。

這些措施令承辦商對體育園的總財政承擔增加至12-13億元，相信能

有效令承辦商在整個營運期內保持良好表現 。 另一方面，延遲支付承

辦商15%的設計及興建費用， 意味政府一方故意魁扣承辦商就著已完

成的工程應收取的工程費， 金額動輒以數十億元計，安排並不合理 。

(v) 議案七

10. 正如我們向財委會提交的立法會文件FCR(2017-18)14附件

第3段所述，若財委會在本立法年度內批准本項目的撥款，體育園計

劃將盡快在2018年動工，以期2022-23年完成。政府將根據工程的進

度 ， 分階段向中標承辦商、技術服務顧問、工料服務顧問和其他顧問

支付款項 。 因此，我們反對就撥款使用日期質然設下規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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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空虛

11. 政府認為附錄一的7項議案所建議條件不屬第2A章第(c)款
的範圓。部分議案建議的內容並不合理，而且涉及體育圓的運作事宜

和「一般收入帳目」的撥款，不屬「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範疇。故

此，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30(3)(c)條，應被裁定為不合乎規程;其

中的議案一至三更具有由公帶負擔的效力，違反議事規則第31(1)條

的規定。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17年6月



附錄一

盞盎三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第 2章，

附屬法例的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FCR(2017-1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敘德體育

園一建造工程 J '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屆主德體育園 一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

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財政司司長文用是項撥款，只限用於以「設計一興建一政府營運」

(DBG) 模式招標的工程開支。

益窒三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第2章，

附屬法例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FCR(2017-1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 「段德體育

園 一建造工程J '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敢德體育園一建造工程」的用途 ， 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

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財政司司長文用是項撥款時，與室內體育館大樓及公眾運動場相關的

開支，只限用於以 「設計一興建一政府營運J (DBG) 模式招標的

工程開支 。

道室三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第2章，

附屬法例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FCR(2017-1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敢德體育

園 一建造工程 J '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后立德體育園 一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

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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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項工務工程的招標過程中，政府須把「設計一興建一政府營

運J (DBG) 模式列為正式選項，與「設計 興建一承辦商營運」

(DBO) 的入標方案比對，並對前者予以優先考慮;即，財政司司長

文用是項撥款，只限用於『政府優先考慮以「設計一興建 政府營

運J (DBG) 模式營運」此一前提下之工程開支。

重室里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第2章，

附屬法例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FCR(2017-1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敢德體育

園一建造工程 J '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敢德體育園一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

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政府於與承辦商簽訂之合約中，須加入條款訂明，要求承辦商每五年

舉辦一次公眾意見諮詢及運動員意見諮詢;若兩項調查中 ，任何一項

意見為對該承辦商滿意程度低於一半，政府須考慮是否中止承辦合

約 ;即，財政司司長文用是項撥款，只限用於合約中加入上述條款之

工程開支。

益童基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第2章，

附屬法例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FCR(2017-1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 「歇德體育

園一建造工程J '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守主德體育園 一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

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政府於與承辦商簽訂之合約中，須加入條款訂明，園區中三個體育設

施以外的所有地方，皆須以公共空間方式管理，並明文公布;此管理

方式，即包括但不限於 「不設門禁 J ' í 不設門禁時限J ' í 不須付

費 J ' í不限衣著 J ' í 可自攜飲食」等;此管理方式，亦務須尊重

第 383章《香港人權法案》內保障之一切人權;即 ，財政司司長文用

是項撥款，只限用於合約中加入上述條款之工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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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室主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第 2章，

附屬法例的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FCR(201 7-1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 甲級，稱為「屆主德體育

囡一建造工程 J '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敢德體育園 一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以下

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政府於與承辦商簽訂之合約中，須加入條款訂明，於完成工務工程

後，財政司司長只須將85%之設計及興建費付款予承辦商 ; 餘下之

15%設計及興建費，承辦商須於園區敢用首兩年內俱達致主要績效指

標之八成(見立法會文件PWSC1 82/l 6-17(01)號第 12段) ，方可取
得 ，若無法達致主要績效指標八成，財政司司長只須付出餘下未付款

額之一半。

道室主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第2章，

附屬法例的立法局決議(C)款 ， 就議程文件FCR(2017- 1 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 「敢德體育

園一建造工程J ' 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敘德體育園一建造工程的用途 ，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以下

條件 、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

財政司司長於201 8年7月 1 日後，方可文用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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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中雄人氏~恥聞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成務司司長艸公室

The Hon CHAN Kin..por, BBS, JP 
Chainnan, Finance Committee 
I.egislative Council Secre個riat
Legislatíve Council Complex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Central, Hong Kong 

De訂 Chainnan，

I 

CHII~F SECR1':'fARY 
)?OR Al>MINJSTRA'fJON'S OPFICl且

(IM,'rnmtnl nt I~~ JJonr, I(IIM þ! 

Ióptcl~1 "ðl1llnb lrtll叫 H‘J~lan
M 1M PtOP1a'~ 1l('~\lblk ot Chlnu 

29 June 2017 

Member's Motions on Kai Tak Sports Park Project 
moved under Paragraph 21 of tbe Finance Com棚ittee Procedure 

1- refer to your ruling of 22 June 2017 on the seven motions 
proposed by Hon CHU Hoiwdick under p前agraph 21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FC) Procedur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ruling, Hon CHU may 
. mo'Ve his Seventh Motion proposing 由前 the Fínancial Becrøtary may 
only expend the moneys after 1 July 2018. WhiIe respecting the r:u1ing, 
the Govemment has in-pr1nciple objection to the Seventh Motion due to 
its restrictive nature in respect of the ÌrÍlplementation schedule of 
Government works I 

When seeking Ilpproval for fundìng a project under the Capital 
Works Reserve Fund ("the Fund"), the Govemment essentially ÌÍlvites FC 
to scrutinise the fUilding appJication, 80. as to upgrade the project to 
Category A with. the project estimates apprùved by FC‘ Once the 
funding application is apprùved, the execution and imp lementatîon detai1s 
(including 出e tim.e tù eXpend the moneys) å.re vested.ín the Goverrunent. 

. In 甘1e course of project delivery, the Govemment needs to 
。;xercise f1exìbi1ity with regard to actual circumstances. WhUe the 
approved project estimates and project scope set out in 也e funding 
proposal 前e not ωbe changed, the projected schedule and expenditure 
position are for referenC.6 only añd vvm normally vary from the acωal 

29-JUN-2日17 11 :46 99:1.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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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 Since the establìshment of the Fund, it has ' been the 
Govemment's understandìng that a project can be delivered ìn accordance 
wi也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without being rigid.1y bound by the details 
set out in the 郎nding propos剖， pro:vidìng that the ap.proved project 
的.timates are n'ot exceeded削 the SCOpG approved by FC ìs 吋e叫to.

官1e Seventh Motion restricts the Government from expending 
th~ moneys until after a specified date, while the funding proposal is to 
commence expending the ' mOl1-eys 的 any time during the 2018 H 19 
financial ye前 instead of specifying an exact date. Since the S'eventh 
Motion ~S inconsistent ' with the Govemment地 financial proposal, ìt is 
considered as fallìng outsìde the scope ofp訂且graph (c) of Cap. 2A. 

In 'the Goverrunent's view, if the concijtions or l'estrictions 
(includíng when to expend the moneys) proposed by Members in respect 
of the Govemment's funding propo叫s ìmpede thle discharge of the 
Govermnent's duties, 01' sevel'ely dísto此 the. orìgin~l iútent 01' compromise 
the integrity of the project, or lncur addjtional GovernmenrS expenditure) 
ít is unlikely that they will comply with the origìnal iptent ofparagraph (c) 
of Cap. 2A. They are therefore considered as falling outside the scope 
oft.~e provision. 

Th~ Govemment has in-principl~ objection to the Seventh 
M6tìon due to ìts restrictjve nature in respe的 òf the iniplementation 
schedule of Government works. lf FC approves the funding propos叫

. on one hand and restrìcts the Government 企om expend.lng the moneys 
until after a specìfied date on the other, the Gövernment's plans to take 
forward 'publíc works projects may be seriously disrupted.η1Ìs goes 
be)月ond the scope of FC's approval responsibility and also US~rpS the 
Gqvennnent's exec.ution responsibility. Hence, the GOVel'runent is of 

. the view 甘lat any motion restrícting the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to 
expend the m~ney$ should be ruled as being out of order under the FC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Procedure oÎthe Legislative CounciL 

句口閻明 1~1_?r.l 1 句 1 i ! Aζ 

Youts sincere旬，

r一~

(M的hew Cheung Kin...chung )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tion 

P.Ø2/0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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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帶人;民銬和國
帶進特別行改區政府

政務司司長1時公室

香港中區

立法會進 1 號

立法會綜令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財務委員會主席

. . 

陳健波議員， BBS, ' JP 

陳主席:

委員就成總體育函項目

CHlh!I.' SEcn~T^RY 
J1()R ^υMIN18'l1t I\TlON惱。FFICE

r.o~~rnm甜I or Ibt Hon~ KI)~~ 
Spedul Âdminlll悶IiVII R~&IDn 

。f lh~ .P的pl~'， llQPubll舍的t (:~rnl\ 

按財務委員會(財委會)程序第 .21 段提出動tl

閑下於2017年 6 月 22 日就朱凱迪含義員根線《香港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段擬提出的七項嘗試員會作出

裁決，裁定朱議員可提出當中的議索七，即我1織財政司司長在
2018年7 月 1 日後，方可文用撥款。政府尊重有關的裁決，但由
於識察七性質在於限制政J府推行工程的時間，政府是原則他反
對的。

‘-
政府向財委會申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下的工程撥款

峙，重點走過也請財委會審批撥款申請，透過財委會批准的「核

准 f預算款項.J ~己茱平程提升為甲級工程。財委會批准撥款後，
執行反落實有關細節(包括何時文用撥款)屬.於政府。

政府在終會相胡平作時，走需要校實際情況而作出彈性處

疆。撥款申請文件中列明的「棺准預算款項」和L程範園，不
可改動;但估算的工朔和估算的開文狀況，只供參考，與實際
情況--般不盡相向。自 r.基本工程儲備基合 J 成立以來，政府

29-JUN-2日17 11:47 
P ， ø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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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經解是:只要工程不超越「核准預算款頃」又符合財委
會批准的工程範囝 3 政府可按實際情況推展工程，不須要一成
不變:地受限於申請文件中的細節。

論自無七限制政府在羔指定日子後才可開始文用扭身歉，但撿
敘申請文件預期於2018-2019財政年度內任何時間開始文用獲
批款項，並未有列明文用核款項的確切自期，故識欒七與政府
的財務建議不一致，因此玖l持認、為言說索七不屬第 2A幸第 (c)款的
統園?

措議員說政府的撥款申請施加條件或限制(包括何時丈用
撥款) ，主立因而阻挽政府履行職務，或嚴重彩響工程原意或究也是
性圖，又成會加重政府開支，貝。政府認為，有關條件或限制並不

可能符合第 2A章第 (c)款的涼意，故已超越第 2A章第_ -c c) 欽的
範圈。

議索七性質在於限制政府推行L程的峙悶，政府是原則性
反對的。封財委會-方面批准撥款，另一方面限制政府在某指 .
定日子後，才可動用該款項，這可能會放重妨礙政府推展工程的

言十剖，既超越財委會的審批責任，亦得越政府的執行責任。故
此，政府﹒認為任何限制政府動用皺紋的時間的議察，均為按有
關《財委會會議程序》和〈立法會議事規則)被裁定為不合乎

規，程。

J
、

υ占
中
市

建
J

官
民

長同
可務政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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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J..)革務局局.長

民故事務局局長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行政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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